
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院处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研字〔2026〕31 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
研究生培养过程管理分流选择方案》的通知 

 
各学院： 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》《教育部 国家发

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》

和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教育部关于进一步严格规范学位与研究

生教育质量管理的若干意见》等文件精神，进一步强化研究生培

养过程监控与质量保证，健全研究生分流选择机制，推动培养质

量提升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特制订本方案，望遵照执行。 

 

研究生院 

2026 年 4 月 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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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

研究生培养过程管理分流选择方案 

 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》《教育部 国家发

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》

和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教育部关于进一步严格规范学位与研究

生教育质量管理的若干意见》等文件精神，进一步强化研究生培

养过程监控与质量保证，健全研究生分流选择机制，推动培养质

量提升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特制订本方案。 

一、指导思想与目标 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党

的教育方针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

量。健全学位各环节的分流选择措施，坚持质量检查关口前移，

切实发挥综合考试、开题、中期考核、预答辩、规范性检测、评

阅、答辩、抽查评估、学位评定等过程的考核筛查作用，加强信

息化监测评估，全面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。 

二、分流选择渠道 

研究生培养过程分流选择包括三个部分： 

（一）延期 

研究生在最长学习年限内，未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培养环节

的或者学位各环节未通过者，应相应延后学位答辩时间，原则上

保证硕士研究生从开题到学位答辩时间不少于 1年；博士研究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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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开题到学位答辩时间不少于 2年。 

（二）分流 

在培养过程中经认定不再适合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硕博连

读研究生和直接攻博研究生，经指导教师、学院/研究院学位评

定分委员会和学校批准，可申请转为硕士研究生。硕博连读研究

生在博士入学满 3 年后，可转为攻读博士学位对应学科（专业学

位类别）或原硕士学位学科（专业学位类别）的硕士培养；直博

生在入学满 4年后，可转为对应学科（专业学位类别）的硕士培

养。经批准转为硕士培养后，须在 1 年内以毕业、结业、肄业、

退学等形式之一终止学籍。 

（三）退出 

研究生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通过综合考试、开题、中期考核、

预答辩、规范性检测、评阅、答辩等过程考核或在最长学习年限

内未能授予学位者，必须以毕业、结业、肄业、退学等形式之一

终止学籍，具体按照《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关于研究生毕业、结业、

肄业的管理规定（2025 年修订）》处理。 

三、关键环节分流选择措施 

（一）博士综合考试 

博士研究生在第三学期结束前进行综合考试。综合考试是开

题工作的必要准备和重要的培养环节，若综合考试不通过，不能

进行开题，可在半年内申请重考一次，重考仍未通过者予以分流

或退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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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学位论文或实践成果开题 

研究生在第三学期结束前（直接攻博研究生在第五学期末之

前）进行开题。 

开题实行末位分流机制。不通过者，由学院向导师、研究生

发布学业预警，由学院统一组织再次开题。在第四学期末之前（直

接攻博研究生在第六学期末之前）需通过开题。规定时间内未通

过或累计 3次不通过者予以分流或退出。因特殊原因未按期进行

开题的研究生，经导师同意、学院审核批准并报研究生院学位办

公室备案后可申请延期（原则上延期不超过 12 个月），若仍未按

期开题者，予以分流或退出。 

（三）学位论文或实践成果中期考核 

硕士研究生在第四学期结束前，博士研究生在第五学期结束

前（直接攻博研究生在第七学期末之前）进行中期考核。 

中期考核实行末位分流机制。不通过者，由学院向导师、研

究生发布学业预警，由学院统一组织再次进行中期考核。在第六

学期末之前（直接攻博研究生在第八学期末之前）需通过中期考核。

规定时间内未通过或累计3次不通过者予以分流或退出。因特殊原

因未按期进行考核的研究生，经导师同意、学院审核批准并报研

究生院备案后可申请延期中期考核（原则上延期不超过 12 个

月），若仍未按期中期考核者，予以分流或退出。 

（四）学位论文预答辩或实践成果鉴定 

硕士研究生预答辩或实践成果鉴定由各学院自行制定相关



- 5 - 

规定。博士研究生预答辩或实践成果鉴定在提交送审学位论文或

实践成果总结报告之前进行。预答辩或实践成果鉴定不通过者， 

3 个月后可再次提交预答辩或实践成果鉴定申请，经指导教师审

核同意后，由学院或学院委托的联合培养单位统一组织再次预答

辩或成果鉴定，三次不通过者，予以分流或退出。 

（五）学位论文或实践成果总结报告规范性检测 

学位论文或实践成果总结报告规范性检测分为初检和复检

两个阶段。初检结果不符合学校相关规定的，由学院组织不少于

3人的小同行专家组审核确认后，予以不少于3个月以上的延期；

复检结果仍未达到检测通过标准者，由学院组织不少于 3人的小

同行专家组审核确认后，予以不少于 3个月以上的延期。 

（六）学位论文或实践成果评阅 

评阅意见有 1份为“基本合格”者，由学位申请人修改学位

论文或实践成果总结报告后重新评阅，修改时间一般不少于 30

日。评阅意见有 2 份及以上为“基本合格”或 1份及以上为“不

合格”或重新评阅未通过者，由学院组织不少于 3 人的小同行专

家组审核确认后，此次学位申请中止，所有评阅意见无效，予以

不少于 3 个月以上的延期。 

第二次送审学位论文或实践成果总结报告仍未通过评阅者，

由学院组织不少于 3 人的小同行专家组审核确认后，予以分流或

退出。对于统招研究生，符合毕业条件的，可受理其毕业申请，

按规定要求对毕业论文或实践成果总结报告进行送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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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学位论文或实践成果答辩 

学位论文或实践成果答辩由其指导教师或所在学院负责组

织。答辩未通过者，经答辩委员会同意，可以在不少于3个月后，

重新申请答辩。第二次学位答辩未通过者，由学院组织不少于 3

人的小同行专家组审核确认后，予以分流或退出。 

（八）学位论文或实践成果总结报告抽查评估 

学位论文或实践成果总结报告校内抽查评估结果为“不合

格”者，当次缓授学位，予以不少于 3个月以上的延期。第二次

学位论文校内抽查评估未通过者，予以分流或退出。 

（九）学位评定 

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决议缓授学位者，予以不少于 3 个月以

上的延期。 

四、其他 

（一）请各学院组织学院负责人和研究生指导教师代表成立

专家组，就研究生培养过程各环节的分流选择具体实施落实制定

细则。经学院/研究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通过后报送研究生

院学位办公室备案。 

（二）本方案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，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原

《关于进一步规范硕博连读研究生和直接攻博研究生转硕士研

究生年限的通知》（研字〔2018〕127 号）、《西安电子科技大学

研究生培养过程管理分流选择方案》（研字〔2021〕105 号）同

时废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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